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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處理指導說明 

1 適用範圍 

本公司驗證合格之農產品經營者(以下稱「客戶」)，包括追蹤查驗、增列查驗、展延查驗、市

售架上抽檢及政府單位抽驗等。 

 

2 品質違規之作業內容 

2.1 有機、有機轉型期作物－個別驗證 

2.1.1 確認違規事實，本公司以書面通知客戶暫時終止驗證資格及範圍，暫終的農產品不

得以有機、有機轉型期名義販賣，已售出部分應於一日內下架，十日內完成回收，

並限期提出「有機作物違規案件處理回覆表」；限期未完成者，應提書面說明，未

提說明者，得延長暫時終止期限或終止驗證資格。 

2.1.2 客戶如有使用標章，應停止使用。 

2.1.3 本公司得視情況遴派稽核員前往現場，查核可能發生違規之原因與了解可能之矯正

方法、追查回收產品數量及流向和記錄客戶所剩標章數量及流水號，並視實際需要

進行採樣。 

2.1.4 前項查核如有採樣，待測試報告結果併其相關查驗資料送審，視其成因之輕重，及

第二次採樣檢出農殘與否，決定暫時終止一~十二個月或終止部分或全部驗證資

格；未檢出範圍不需客戶提出恢復之申請，由審定會議決議即可直接恢復其驗證資

格。標章後續處理則依「驗證不符合事項指導說明」辦理。 

2.1.5 經持續暫終範圍，客戶如欲恢復驗證資格，需於暫終期限屆滿前提出矯正完成說明，

本公司得視情況再派員採樣，並查核其缺失改正情形與確認矯正有效性，及繼續追

查違規產品數量及流向。 

2.1.6 將其相關查驗資料及檢驗測試結果（如有採樣）送審： 

2.1.6.1 測試合格，恢復該田區或該產品驗證資格。 

2.1.6.2 測試不合格，得取消該田區或該產品驗證資格。 

2.1.7 如恢復資格後，本公司得視情況在一年內執行兩次查驗(含追蹤查驗)，並得列入年

度市抽名單。 

2.1.8 客戶若累次違規，考量過往違規紀錄及是否蓄意違規等因素，本公司得終止其驗證

資格。 

2.2 有機、有機轉型期作物－集團驗證 

2.2.1 確認違規事實，本公司以書面通知客戶，該期/批違規作物（以農戶(班員)為最小計

算單位或該農戶（班員）於採樣前已事先區分之田區）不得以有機、有機轉型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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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販售，已售出部分應於一日內下架，十日內完成回收，並限期提出「有機作物違

規案件處理回覆表」；限期未完成者，應提書面說明，未提說明者，得暫時終止或

終止部分或全部驗證資格。 

2.2.2 客戶如全區暫時終止，應停用標章，並記錄所剩標章之流水號。 

2.2.3 本公司遴派稽核員現場查核可能發生違規之原因與評估矯正之可行性，及追查回收

產品數量、流向並視情況採樣；採樣戶數最多為扣除首次檢驗之餘戶的二分之一。

依污染來源或區域上風險不同，該田區原已區分成不同田區代號，且有多樣化產品

範圍，得視情況區隔採樣，如未檢出範圍不需客戶提出恢復之申請，經審定會議決

議即可直接恢復其驗證資格，得以有機(有機轉型期)名義販售。 

2.2.4 上述第 2.2.3 項檢驗如再檢出農殘，本公司則對其他未採樣農戶執行抽驗；因檢出

農殘而作成暫時終止之農戶(或田區)，稻作集團當期產出作物皆不可以有機名義銷

售；非稻作集團於暫時終止期間所產作物皆不得以有機名義銷售。 

2.2.5 待測試報告結果併其相關查驗資料送審決定暫時終止期限。後續監控為:稻作集團再

採樣兩個期作，非稻作集團再採樣兩次；採樣數為農戶數的二分之一。 

2.2.6 監控期間如再有檢出農殘等違規事實發生，本公司則對全部農戶採樣，且延長監控

期間。 

2.2.6.1 稻作集團對於後續四期作進行採樣。 

2.2.6.2 非稻作集團對於後續四次產期進行採樣。 

2.2.7 持續暫終驗證田區如欲恢復驗證資格，需於暫停期限屆滿前提出矯正完成說明，本

公司將再派員查驗與採樣，並查核其缺失改正情形與確認矯正有效性，及繼續追查

回收產品數量及流向。待測試報告結果併其相關查驗資料送審。 

2.2.8 將其相關查驗資料及檢驗測試結果送審： 

2.2.8.1 測試合格，恢復該成員或田區、產品驗證資格。 

2.2.8.2 測試不合格，得取消該成員或田區、產品驗證資格。 

2.2.9 如恢復資格後，本公司得視情況在一年內執行兩次查驗(含追蹤查驗)，並得列入年

度市抽名單。 

2.2.10 若累次違規，則視同無法有效管束所屬成員或維護有機之完整性，本公司得終止該

農戶或集團驗證資格。 

2.2.11 上述採樣措施：一戶一樣送檢；如採樣之農戶產品無法區隔或該期作未生產，可視

情況併樣或改採其他驗證產品。 

2.3 有機加工、分裝及流通 

2.3.1 確認違規事實，本公司以書面通知客戶暫時終止違規產品之驗證資格，且不得以有

機或有機轉型期名義販售，已售出之該批產品應於一日內下架，十日內完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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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限期提出「有機加工分裝流通違規案件處理回覆表」；限期未完成者，應提書面

說明，未提說明者，得延長暫時終止期限或終止驗證資格。 

2.3.2 本公司遴派稽核員前往現場，查核可能發生違規之原因與矯正措施、確認回收產品

數量及流向、記錄所剩標章/包材之數量，並視實際需要進行採樣。 

2.3.3 將其相關查驗資料及檢驗測試報告結果(如有採樣)送審： 

2.3.3.1 測試合格且矯正完成，恢復該產品得以有機名義生產及販售之資格。接

第2.3.6項。 

2.3.3.2 測試不合格或矯正未完成(含無法進行採樣確認)，視前述所提因素，決定

暫時終止一~十二個月或終止其驗證資格。接第2.3.4項。 

2.3.3.3 與違規事由相關之產品/原料經評估疑似有風險，得建議客戶採預防性措

施；若經確認品質違規，得要求下架回收或暫時終止驗證資格。 

2.3.4 客戶如欲恢復驗證資格，需於暫時終止屆滿前提出再矯正說明，本公司得派員進行

不定期追查與採樣，確認矯正有效性。 

2.3.5 待測試結果併其相關查驗資料送審： 

2.3.5.1 測試合格，恢復該產品驗證資格。 

2.3.5.2 測試不合格，則取消該產品或品項驗證資格。  

2.3.6 客戶恢復資格後，本公司將列入年度市抽名單；若再檢出不符則取消該產品或品項

驗證資格。 

 

3 包裝標示、標章使用、文宣及網路宣傳等違規之作業內容 

3.1 確認違規事實，本公司得書面通知客戶，如情節重大，該批違規產品已售出部分應於一日

內下架，十日內完成回收，並限期提出「有機作物違規案件處理回覆表」或「有機加工分

裝流通違規案件處理回覆表」。違規產品未改正前不得以有機或有機轉型期名義販售；限

期未完成者，應提書面說明，未提說明者，得暫時終止或終止驗證資格。 

3.2 收到相關資料後，得視情況遴派稽核員現場查驗客戶回收產品數量及流向等，並將資料送

審。標章後續處理則依「驗證不符合事項指導說明」辦理。 

3.3 如客戶通過驗證決定後，本公司將列入年度市抽名單；若再查出違規，本公司得暫時終止

客戶驗證資格及/或停止該客戶套印式標章使用權利。 

3.4 客戶若累次違規，考量過往違規紀錄及是否蓄意違規等因素，得終止驗證資格。 

 

4 參考文件 

驗證不符合事項指導說明  

 


